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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权法与合同法是大陆法系民法上财产法的两大支柱，其中，作为静态支配关系之法律准则的物
权制度，沉稳而保守，抽象而严谨；作为动态交换关系之游戏规则的合同制度，活跃而开放，具体而
复杂。
正因如此，我们才大致可以说，尽管逻辑推理和体系化思维是一切法律理论共同的基本方法，但物权
理论的研究主要考验的是抽象思维能力，而合同理论的研究则主要考验的是具体分析能力。
诚然，物权规则科学不科学，最终还是要以好用不好用为检验标准，而缺乏对债权理论的抽象把握，
合同法的研究永远会是肤浅和片面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一个看起来很优秀的合同法专家发表一些关
于物权的极端幼稚的观点，也并不妨碍另一个看起来很优秀的物权法专家在诉讼案件的专家论证会上
振振有词地把当事人和律师弄得一头雾水。
　　从发展历史和发展水平来看，一般认为，在中国民法领域，最发达的是合同法，最落后的是物权
法。
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两种制度与政治意识形态牵连程度的不同（交易行为只能在市
场上而不能在政府大院里发生，但“所有”权则仅仅因为与“所有”制在模样上很像是孪生兄弟，所
以总是要被捆绑在一起）；与两种制度相对应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先后不同（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
革是从搞活流通开始的，至于所谓“产权制度”的改革，至少要晚十年，而真正改变中国人财产观念
的住宅商品化即私权化运动，是在1994年前后才发生的）；两种制度的法律抽象技术运用程度的不同
以及相关司法经验积累程度的不同（长时期内，绝大多数财产诉讼纠纷都是合同纠纷，而财产拥有量
极小且无不动产权利享有的中国老百姓之间，大抵上是很难发生重大的产权纠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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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的写作源于对一个问题的思考：我国民法规定应当赔偿违约可得利益，但实践中真正获得赔偿的
却很少，其原因何在，如何认识违约可得利益的性质并进而构建和发展违约可得利益赔偿制度?本文对
上述问题展开了论述。
    就历史考察而言，罗马法规定对违约可得利益给予赔偿，但也同时实施一定的限制，后世各国民法
典大都继承了这一做法。
限制违约可得利益赔偿的规则包括过错、因果关系、合理预见规则等。
    就我国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赔偿违约可得利益，这也有利于激励当事人履行合同。
固然，调解式审判、传统经济体制与观念都对其造成了消极的影响，而且我们往往将具有不同价值理
念的违约赔偿和侵权赔偿相混淆。
此外，我们也没有很好地区分商事合同与民事合同，前者往往更需要赔偿可得利益，这与民事合同不
同。
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应当继续追问下去。
    我们必须对违约可得利益进行界定，这是解决问题的开端。
与所受损害不同，违约可得利益是一种相对确定的财产利益，正是由于这一性质，其与机会丧失具有
密切的联系，一定意义上讲可得利益损失也是一种获利机会的丧失，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产生的违约
可得利益都是取得未来利益的可能性的判断。
这一点决定了不能凡是可得利益都能够获得赔偿，其中涉及对事物发展的可能性的判断与分析，两大
法系对于合理预见规则、违约可得利益的证明标准等问题的解释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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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违约可得利益的界定　　第一节　我国违约可得利益赔偿的立法与实践　　首先，就我
国合同立法而言，目前违约可得利益赔偿的主要法律依据有两个，一个是《民法通则》第112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第二个是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
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
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第2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合同法》确定了可得利益赔偿，而且规定了合理预见规则，总的看来，在可得利益赔偿方面，与
《民法通则》相比《合同法》是个很大的进步。
　　此外，我们不妨考察一番我国《合同法》之前的合同立法。
原《技术合同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
所受到的损失，但是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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